
附

吉林省放心粮油示范企业申报评审工作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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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继续贯彻落实《关于印发〈深入开展我省放心粮油进农村进社区示范工程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吉粮办[2010]14号）精神，进一步搞好放心粮油示范工程，在总结2011年和2016年吉林省放心粮油示范工程经验的基础上，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放心粮油示范企业（包括示范加工企业、示范销售店、示范配送中心、示范主食厨房等，统称为示范企业，下同）只在吉林省粮食行业协会会员内部评审认定，实行自愿申报、分级认定的办法。在企业自愿申报的基础上，由吉林省粮食行业协会和市、县级粮食行业协会分级审核认定、颁发证书和标牌。其中，规模较大、辐射面较广、示范作用较强，且符合中国粮食行业协会标准的骨干企业，由吉林省粮食行业协会向中国粮食行业协会推荐并由其审核认定、颁发证书和标牌。

第三条 示范企业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企业正式投产（或开业、运行）2年以上（按周年计），已经依法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和食品生产许可证（或食品流通许可证）。

（二）工艺合理，设备先进，设施完善，制度健全，管理严格，服务规范，质量可靠，信誉良好，近2年内没有发生过质量安全问题或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问题或其它违法、违规问题。

（三）加工企业、主食厨房已经获得商标注册证书或已由工商局商标管理部门发出受理通知。

（四）申报国家级的示范加工企业、主食厨房、配送中心，应已获得ISO9000族或ISO22000或HACCP管理体系认证。

（五）企业规模。市、县级粮食行业协会认定的示范企业的规模由市、县级粮食行业协会根据本辖区的具体情况确定。省粮食行业协会认定的示范企业应达到以下规模：

1、示范加工企业

（1）稻谷或小麦加工能力达到100吨/日以上，年产品销售收入达到1500万元以上；

（2）油脂精炼能力达到50吨/日以上，年产品销售收入达到5000万元以上；

（3）方便面、方便米饭、米粉加工能力达到5吨/日以上，年产品销售收入达到500万元以上；

（4）杂粮加工能力达到10吨/日以上，年产品销售收入达到500万元以上。

2、示范批发市场

（1）营业面积20000m2以上；

（2）经营品种30个以上；

（3）从业职工100人以上；

（4）营业收入10000万元/年以上。

3、示范销售店

营业面积（含库房面积）达到80平方米以上，年商品销售收入达到25万元以上，其中粮油及食品销售收入达到15万元以上。

4、示范配送中心

营业面积（含库房和办公面积）达到300平方米以上，年商品配送额达到300万元以上，其中粮油及食品配送额达到200万元以上。

5、示范主食厨房

主食厨房产品（指馒头、花卷、豆包、包子、饼以及主食面包、糕点等粮油主食品）生产能力达到1吨/日以上，年产品销售收入达到100万元以上。

第四条 申报示范企业的单位应提交下列材料（除第（一）项和第（七）项外均为复印件）：

（一）吉林省放心粮油示范企业申报书（见附件1）；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

（三）食品生产许可证或食品销售许可证；

（四）商标注册证书（加工企业、主食厨房提供）；

（五）申报国家级示范企业的，需同时报送ISO9000族或ISO22000或HACCP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加工企业、主食厨房、配送中心提供）；

（六）本年度或上年度县级以上（含县级）质量或卫生检测机构出具的产品检测报告（加工企业、主食厨房提供；检测品种为该企业主导产品；检测项目按该产品国家标准执行，没有国家标准的按行业标准执行，没有行业标准的按企业标准执行）；

（七）上年度信息报表（按《放心粮油示范企业信息报送制度》填报）；

（八）获得吉林省著名商标或者吉林省名牌产品称号以上荣誉的企业，或经中国粮食行业协会评价信用等级达到A级以上（含A级）的企业，可简化申报材料，只需提交申报书、信息报表和证书复印件，其它材料可免交。

第五条 申报示范企业，应经所在地粮食行业协会逐级审核推荐。没有成立粮食行业协会的地区，可由所在地粮食主管部门审核推荐。

第六条 示范企业应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产品质量标准、卫生标准以及行业的相关技术规则，努力加强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为消费者和用户提供质量合格、卫生安全的产品和优质便捷的服务。

第七条 示范企业应按照《吉林省放心粮油示范企业信息报送制度》（见附件2），及时、准确、完整地报送信息报表。
第八条 加强示范企业监督管理，对示范企业进行年审。示范企业应在报送年度信息报表的同时，报送《吉林省放心粮油示范企业年审登记表》（见附件3）。对不报送信息报表或不参加年审或年审不合格者，取消其示范企业资格；对发生质量安全事故或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或其他违规、失信行为的，在取消示范企业资格的同时向有关行政管理机关报告并向全行业进行通报批评。

第九条 示范企业证书和标牌有效期5年，到期自动失效。

第十条 开展示范企业审核认定工作，除证书和标牌的制作费、邮寄费外，不向申报企业收取任何费用，所需各项相关费用（如办公费、专家审查费、媒体公告费等）均由发牌单位承担。

附件：1、吉林省放心粮油示范企业申报书

2、吉林省放心粮油示范企业信息报送制度

3、吉林省放心粮油示范企业年审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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